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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８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杀虫气雾剂》等 ３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杀虫气雾剂 （ＨＪ ／ Ｔ ４２３—２００８）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ＨＪ ／ Ｔ ４２４—２００８）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厨柜 （ＨＪ ／ Ｔ ４３２—２００８）
上述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ｗｗｗ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卫生杀虫气雾剂 （ＨＪＢＺ ２０—１９９７）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静电复印机 （ＨＪＢＺ ４０—２０００）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ＨＪ ／ Ｔ ４２４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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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在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中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促进环保、节能产品的使用，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中节能、噪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环境设计、回收与再利用

和公开信息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参照德国环境标志基础授予标准 （Ｂａｓ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ｂｅｌ）《附带
打印功能的办公设备 （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设备）》（Ｏｆｆｉｃ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ｔ
ｅｒｓ，Ｃｏｐｉｅｒｓ，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ＲＡＬＵＺ １２２，２００６）及美国能源之星标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Ｒ○

Ｒ

）《“能

源之星”图像设备技术要求 （１ ０ 版）》（Ｐｒｏｇｒａｍ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５）对 《环境

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静电复印机》（ＨＪＢＺ ４０—２０００）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与 ＨＪＢＺ ４０—２０００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数字式复印设备、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等的定义；

———增加了功率消耗的要求；

———修改了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增加了可回收设计的要求；

———增加了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要求；

———增加了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公开信息的要求；

———增加了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国家复印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５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 ４０—２０００。

ＨＪ ／ Ｔ ４２４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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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以下简称复印设备）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

术内容及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复印为其基本功能，使用干式显影剂、热定影、普通纸的数字式复印机、数字式

多功能一体机 （多功能数码复印机、多功能数码复合机、多功能打印复印一体机、彩色复印机等）等

复印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４９４３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ＧＢ ９２５４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 １７６２５ １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 １９４６２—２００４ 复印机械环境保护要求 静电复印机环境保护要求

ＧＢ ／ Ｔ １０９９２ １ 静电复印机 文件复印机

ＧＢ ／ Ｔ １３９６３ 复印机术语

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３—２００１ 声学 信息技术设备和通信设备空气噪声的测量

ＪＢ ／ Ｔ ６８７２ 静电复印机用显影剂 （色调剂）消耗量版 Ａ４
ＳＪ ／ Ｔ １１３６３—２００６ 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 ／ Ｔ １３９６３ 和 ＧＢ ／ Ｔ １０９９２ １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数字式复印设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ｐｉ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通过扫描将原稿图像或文字转换成数字信号并进行数字处理后，以静电成像方式进行复印的设

备。

３２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ｕｌｔｉ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ｏｐｉｅｒ ｄｅｖｉｃｅ）
通过扫描将原稿图像或文字转换成数字信号并进行数字处理后，以静电成像方式进行复印，同时

包含一种或多种附加功能 （如打印、电话、传真、扫描、网络等）的设备。

３３ 基本机体 （ｂａｓｅ ｕｎｉｔ）
具备最基本的操作功能 （如复印或打印），可以单独销售的复印设备。

３４ 复印速度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复印设备每分钟复印 Ａ４ 幅面纸张的页数，本标准可用 Ｖ 表示。
对于不应使用 Ａ４ 幅面纸张的复印设备，其复印速度应按纸张尺寸的比例转换为 Ａ４ 幅面纸张折

算。例如，按照复印纸张从大到小以 Ａ０ 至 Ａ６ 来表示，每分钟复印一页 Ａ３ 幅面纸张相当于每分钟复
印两页 Ａ４ 幅面纸张；每分钟复印一页 Ａ５ 幅面纸张相当于每分钟复印二分之一 Ａ４ 幅面纸张。
３５ 附属配件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不属于基本机体，可供选择用来改变或增加复印设备功能的附属设备。

附属配件可有自己的型号并可单独销售，也可与基本机体的同一型号一并销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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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不被视为附属配件。

这些附属配件包括纸张分类器、高性能进纸机、出纸槽、大容量走纸器、纸张输出量管理器、芯

片和计数器。

３６ 运行状态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接通电源后所具有的状态，包括工作状态和空闲状态。

３７ 工作状态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连接到电源上且正在进行工作输出或执行其他主要功能的状态。工作状态包括复印状态

和打印状态等。

３８ 复印状态 （ｃｏｐｙ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把图像文字原件复印到指定媒体上的工作状态。

３９ 打印状态 （ｐｒｉｎｔ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把来自外部的数据信息打印到指定媒体上的工作状态。

３１０ 空闲状态 （ｓｔａｎｄｂｙ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在接通电源或工作过程结束后能够进入的状态。空闲状态包括待机状态、低能耗状态、

睡眠状态和关闭状态等。

３１１ 待机状态 （ｒｅａｄｙ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在接通电源或工作结束后所处于的一种比工作状态耗电量低的空闲状态。

有数据输出或输入时，复印设备由待机状态进入工作状态应不具有可察觉的时间延迟。

３１２ 低能耗状态 （ｌｏｗ － ｐｏｗｅｒ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在工作结束后，能够自动进入的一种比待机状态耗电量低的空闲状态。

３１３ 睡眠状态 （ｓｌｅｅｐ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在工作结束后，能够自动进入的最低耗电量的空闲状态。

３１４ 关闭状态 （ｏｆｆ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在开关自动或手动关闭后的空闲状态，此时该复印设备仍与电源连接在一起。

３１５ 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ｌｅｅｐ ｍｏｄｅ）
复印设备出厂前预先设定的复印设备进入睡眠状态所需要的时间。

３１６ 最终时间 （ｔｈｅ ｅｎｄ ｔｉｍｅ）
在复印设备最后一次工作开始计时，到复印设备进入最低耗电量状态 （自动关闭状态或者睡眠状

态）所需要的时间。最终时间可能会等于进入睡眠状态的默认时间。

３１７ 耗电量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复印设备在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期间的正常操作下的耗电量。

复印设备的耗电量不包括附属配件的耗电量。

本标准使用复印设备一星期的耗电量为代表性耗电量，用字母 ＴＥＣ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表示，单位以千瓦时 （ｋＷ·ｈ）表示。
３１８ 再使用 （ｒｅｕｓｅ）

将报废的产品或者其组件用于该产品设计的同一用途的任何行为，包括被返还到收集点、销售

商、再循环商或制造商的设备或其组件的连续使用。

３１９ 再循环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报废材料为其原有目的或其他目的在生产过程中的再加工，但是不包括将可燃性废物作为产生能

量的方式通过直接与或不与其他废物一起焚烧仅回收热能的能源回收。

３２０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ＴＶＯＣ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利用 Ｔｅｎａｘ ＧＣ或 Ｔｅｎａｘ ＴＡ采样，非极性色谱柱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己烷和正十六烷之间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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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４２ 产品安全性能应符合 ＧＢ ４９４３ 的要求。
４３ 产品电磁兼容性能应符合 ＧＢ ９２５４ 和 ＧＢ １７６２５ １ 的要求。
４４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功率消耗

５１  １ 耗电量

最大复印品幅面在 Ａ３ 幅面 （含 Ａ３）以下的复印设备在复印状态下的耗电量 （ＴＥＣ）应符合表 １
的要求。

表 １ Ａ３ （含 Ａ３）幅面以下的复印设备耗电量限值

复印设备类型 复印速度 Ｖ 的值 耗电量 ／ （ｋＷ·ｈ）

数字式复印设备

（黑色）

Ｖ≤１２ ≤１ ５

１２ ＜ Ｖ≤５０ ０ ２０Ｖ － １

Ｖ ＞ ５０ ０ ８０Ｖ － ３１

数字式复印设备

（彩色）

Ｖ≤５０ ０ ２０Ｖ ＋ ２

Ｖ ＞ ５０ ０ ８０Ｖ － ２８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黑色）

Ｖ≤２０ ０ ２０Ｖ ＋ ２

２０ ＜ Ｖ≤６９ ０ ４４Ｖ － ２ ８

Ｖ ＞ ６９ ０ ８０Ｖ － ２８

数字式多功能复印设备

（彩色）

Ｖ≤３２ ０ ２０Ｖ ＋ ５

３２ ＜ Ｖ≤６１ ０ ４４Ｖ － ２ ８

Ｖ ＞ ６１ ０ ８０Ｖ － ２５

５１  ２ 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和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

最大复印品幅面在 Ａ３ 幅面 （不含 Ａ３）以上的复印设备在复印状态下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和
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应符合表 ２ 和表 ３ 的要求。

表 ２ Ａ３ （不含 Ａ３）幅面以上的复印设备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限值

复印速度 Ｖ 的值 时间 ／ ｍｉｎ

０ ～ ３０ ３０

３１ ～ ５０ ６０

＞ ５１ ６０

表 ３ Ａ３ （不含 Ａ３）幅面以上的复印设备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

功率 ／ Ｗ

多功能复印设备 ≤５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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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噪声

５２  １ 复印设备在复印状态时的噪声限值应符合表 ４ 的要求，采用声功率 ＬＷＡ表示。

表 ４ 噪声限值

复印设备类型 噪声 ＬＷＡ ／ ｄＢ

黑白单色复印设备 ５９ ＋ ０ ３５Ｖ

并行彩色复印设备 ６１ ＋ ０ ３０Ｖ

串行彩色复印设备
５９ ＋ ０ ３５Ｖ （彩色速度≤０ ５ 倍黑白速度时）

６１ ＋ ０ ３０Ｖ

注：Ｖ———复印速度的值。

５２  ２ 复印状态下的噪声大于 ６３ ｄＢ （Ａ）的复印设备应在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说明避免放置于办
公区域。

５２  ３ 复印设备在复印状态下的噪声不得大于 ７５ ｄＢ（Ａ）。

５３ 污染物排放

复印设备在复印状态时污染物排放的限值应符合表 ５ 的要求。

表 ５ 污染物排放限值

污染物
排放速率 ／ （ｍｇ ／ ｈ）

单色 彩色

ＴＶＯＣ ≤１０ ≤１８

苯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苯乙烯 ≤１ ０ ≤１ ８

臭氧 ≤１ ５ ≤３ ０

粉尘 ≤４ ０ ≤４ ０

５４ 供货

５４  １ 产品生产企业的承诺

产品生产企业应对复印设备作出一年的承诺或规定的复印张数 （以先到为准）。如果这个承诺涉

及由消费者承担额外的成本，消费者有权利选择 ６ 个月以上包括价格在内的承诺期限。

５４  ２ 维修保证

产品生产企业应承诺，在停产后至少 ５ 年之内，保证提供复印设备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可能损坏的
备件。

５４  ３ 消耗材料的供应

产品生产企业应承诺，在复印设备停产之后 ５ 年内保证消耗品的供应。

５５ 可回收设计

产品生产企业应在设计阶段考虑到将来回收再使用和材料再循环的过程，设计这些基本性能和特

性。应包括的其他特性特征还有：

———不同材料 （部件）之间应尽可能避免不可拆卸的连结 （例如，粘接或焊接），应使用容易拆

装的机械式连接；

———一个人即可拆卸；

———尽量避免采用涂敷和复合结构材料；

———设备和组件应易于拆卸，也易于修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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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减少材料种类；

———盒式部件中不应含有妨碍再利用的电子模块。

５６ 塑料

５６  １ 质量大于 ２５ ｇ的塑料外壳应使用单一的均聚物或者共聚物。
５６  ２ 塑料部件可以使用聚合混合物，聚合混合物应符合 ＧＢ １９４６２—２００４ 附录 Ａ的要求。
５６  ３ 制造塑料外壳的聚合物或者聚合混合物应容易分捡，且最多不超过 ４ 种。
５６  ４ 聚溴联苯 （ＰＢＢ）、聚溴联苯醚 （ＰＢＤＥ）或氯代烷烃不能用于制造塑料外壳和盒式零部件。

注：氯代烷烃专指链状碳量在 １０ ～ １３，含氯量 ５０％以上的烷烃化合物。

５６  ５ ＧＢ １９４６２—２００４ 附录 Ｂ中规定的材料不可作为塑料外壳的添加剂。以下情况除外：
———用于改善塑料物理性能的有机氟添加剂 （例如防漏试剂），但添加量不应超过塑料件质量的

０ ５％。
———质量低于 ２５ ｇ的塑料件。
———靠近加热和定影装置的特殊塑料件。

５７ 塑料件的标记

质量大于 ２５ ｇ或者平面面积大于 ２００ ｍｍ２ 的塑料件应按照 ＧＢ １９４６２—２００４附录 Ｃ的要求进行标记。
５８ 旧复印设备的回收

产品生产企业应有回收旧复印设备的措施。

在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记载有关旧复印设备回收的信息，以便促进复印设备和材料的再

循环或再使用。

对于不能再循环和再使用的部件应进行专门的处理。

５９ 电池和蓄电池

５９  １ 复印设备中如需要装入电池，则要求电池中不应使用含有镉、铅、汞的化合物。

５９  ２ 电池和蓄电池中重金属含量应符合表 ６ 的要求。

表 ６ 重金属含量限值 单位：ｍｇ ／ ｋｇ

重金属 汞 镉 铅

限值 ≤１ ≤１０ ≤１００

５１０ 复印用纸

复印设备应能够使用产品生产企业推荐的由 １００％的废纸生产的再生纸，并在复印设备产品说明
书中说明能使用再生纸及其具体要求。

５１１ 消耗材料 （色调剂卡盒组件或色调剂容器）

５１１ １ 消耗材料的回收设计

由产品生产企业提供的与原装设备配套的色调剂卡盒组件或色调剂容器消耗材料在设计上应保证

将来可以回收，或者材料可以再循环。

５１１ ２ 消耗材料 （色调剂卡盒组件和色调剂容器）回收

ａ）产品生产企业应负有回收原设备配套提供的色调剂卡盒组件和色调剂容器或者材料再循环的
责任，对于用户送回的色调剂卡盒组件和色调剂容器应保证回收；

ｂ）产品生产企业也可委托第三方完成这项工作，产品生产企业应指定回收站，回收用户送交或
邮寄的卡盒组件和色调剂容器；

ｃ）产品生产企业对于不能再循环的卡盒组件或色调剂容器进行专门的处理；
ｄ）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应包括消耗材料的回收信息。

５１２ 包装

５１２ １ 用于包装的塑料制品不应含有聚氯乙烯。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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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２ 包装材料应符合 ＳＪ ／ Ｔ １１３６３—２００６ 的要求。
５１２ ３ 包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不应使用氟氯化碳 （ＣＦＣｓ）、氢氟氯化碳 （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
或四氯化碳溶剂。

５１３ 操作说明书

随复印设备一起提供给用户的产品说明书等参考资料，应优先选择不用氯化物漂白的纸张印刷。

５１４ 墨粉

５１４ １ 墨粉中铅 （Ｐｂ），汞 （Ｈｇ），镉 （Ｃｄ），六价铬 （Ｃｒ６ ＋）的含量应符合 ＳＪ ／ Ｔ １１３６３—２００６的要求。
５１４ ２ 墨粉中不应含有能分解出附录 Ａ中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５１４ ３ 墨粉中不应含有附录 Ｂ 中所包含的危险物质。贴有 “有毒”或 “剧毒”标签的物质也不可

使用。

５１４ ４ 墨粉的污染物致突变性检测试验 （ＡＭＥＳ）结果为阴性。
５１５ 光导鼓

５１５ １ 光导鼓中不应使用含有铅、镉、汞的化合物。

５１５ ２ 光导鼓的回收

ａ）光导鼓应适用于再循环或者金属鼓基的再使用。产品生产企业应接收用过的光导鼓。对于翻
新后重新安装到机器上的或者不再使用而只回收材料的旧光导鼓均应进行再处理。

ｂ）产品生产企业应负有回收原设备配套提供的光导鼓的责任，对于用户送回的光导鼓应保证回
收。也可委托第三方完成这项工作。产品生产企业应指定回收站，回收由用户送交或邮寄的光导鼓。

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应包括光导鼓的回收信息。

５１６ 双面复印装置

５１６ １ 大于 ４５ 页 ／ ｍｉｎ 的黑白复印设备和大于 ４０ 页 ／ ｍｉｎ 彩色复印设备应安装自动双面复印装置。
５１６ ２ ２５ 页 ／ ｍｉｎ至 ４４ 页 ／ ｍｉｎ的黑白复印设备和 ２０ 页 ／ ｍｉｎ 至 ３９ 页 ／ ｍｉｎ 的彩色复印设备应包含双面
复印装置，或者可以安装双面复印装置。

５１６ ３ 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应说明双面复印装置的信息，或者复印设备可选用双面复印装置的信

息。

５１７ 生产过程

５１７ １ 复印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不应使用氟氯化碳 （ＣＦＣｓ）、氢氟氯化碳 （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
或四氯化碳溶剂。

５１７ ２ 生产电路板的过程中不应使用下列任何溶剂进行清洗：氟氯化碳 （ＣＦＣｓ）、氢氟氯化碳
（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或四氯化碳。印刷电路板的基材中不应含有聚溴联苯 （ＰＢＢ）、聚溴联苯醚
（ＰＢＤＥ）和含氯石蜡。
５１８ 安装

产品说明书应包括复印设备的安装说明 （如通风要求）。

６ 检验方法

６１ 耗电量 （ＴＥＣ）检验按附录 Ｃ进行。
６２ 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和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的检验按附录 Ｄ进行。
６３ 噪声按照 ＧＢ ／ Ｔ １８３１３—２００１ 的规定检验。
６４ ＴＶＯＣ、苯、苯乙烯的检验按附录 Ｅ进行。
６５ 臭氧的检验按附录 Ｆ进行。
６６ 粉尘的检验按附录 Ｇ进行。
６７ 技术要求中其他要求由产品生产企业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和声明，并按要求填写附录 Ｈ，并通
过现场检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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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分解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名单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ＣＡＳ号

４氨基联苯 ４Ａｍｉｎｏ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９２６７１

联苯胺 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 ９２８７５

４氯邻甲苯胺 ４Ｃｈｌｏｒｏｏ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９５６９２

２萘胺 ２Ｎａｐｈ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 ９１５９８

邻氨基偶氮甲苯 ｏＡｍｉｎｏａｚ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９７５６３

２氨基４硝基甲苯 ２Ａｍｉｎｏ４ｎｉｔｒ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９９５５８

４氯苯胺 ｐ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１０６４７８

２，４二氨基苯甲醚 ２，４Ｄｉａｍｉｎｏａｎｉｓｏｌｅ ６１５０５４

４，４′二氨基二苯甲烷 ４，４′Ｄｉａｍｉｎｏ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１０１７７９

３，３′二氯联苯胺 ３，３′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 ９１９４１

３，３′二甲氧基联苯胺 ３，３′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 １１９９０４

３，３′二甲基联苯胺 ３，３′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 １１９９３７

４，４′二氨基３，３′二甲基二苯甲烷 ３，３′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４，４′ｄｉａｍｉｎｏ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８３８８８０

２甲氧基５甲基苯胺 ｐＣｒｅｓｉｄｉｎｅ １２０７１８

４，４′二氨基３，３′二氯二苯甲烷 ４，４′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ｂｉｓ（２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ｉｌｉｎｅ） １０１１４４

４，４′二氨基联苯醚 ４，４′Ｏｘｙｄｉａｎｉｌｉｎｅ １０１８０４

４，４′二氨基二苯硫醚 ４，４′Ｔｈｉｏｄｉａｎｉｌｉｎｅ １３９６５１

邻甲苯胺（２甲基苯胺） ｏ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 ９５５３４

２，４二氨基甲苯 ２，４Ｄｉａｍｉｎｏｔｏｌｕｅｎｅ ９５８０７

２，４，５三甲基苯胺 ２，４，５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ａｎｉｌｉｎｅ １３７１７７

甲氧基苯胺 Ａｎｉｓｉｄｉｎｅ ９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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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危险物质范围

该成分是遵循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 指令 （危险物质和准备配置品名录以及包括所有修正指令的出版物）

的附件 １，依据 Ｇｅｆａｈｒｓｔｏｆｆ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危险品条例》）进行分类的。
———根据类别 Ｃａｒｃ  Ｃａｔ １，Ｃａｒｃ  Ｃａｔ ２ 或 Ｃａｒｃ  Ｃａｔ ３ 对致癌物的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指令
———根据类别 Ｍｕｔ  Ｃａｔ １，Ｍｕｔ  Ｃａｔ ２ 或 Ｍｕｔ  Ｃａｔ ３ 对诱导有机体突变的物质的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指令
———根据类别 Ｒｅｐｒ  Ｃａｔ １，Ｒｅｐｒ  Ｃａｔ ２，Ｒｅｐｒ  Ｃａｔ ３ 对生殖毒性物质的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 指令，或者按

照 ＴＲＧＳ ９０５ 进行分类
并要求根据上述指令的附件 ６ 按照以下警示性的标准用语 （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对其施加标签：
Ｒ４０ （致癌影响，较为明显）
Ｒ４５ （可引起癌症）
Ｒ４６ （可引起遗传方面疾病）
Ｒ４９ （吸入可引起癌症）
Ｒ６１ （可造成对胎儿的伤害）
Ｒ６２ （生育力损害的危险）
Ｒ６３ （有可能对胎儿造成损害的危险）
Ｒ６０ （生育力损害）
Ｒ６１ （可造成对胎儿的伤害）
Ｒ６２ （生育力损害的危险）
Ｒ６３ （有可能对胎儿造成损害的危险）
Ｒ６８ （可造成不可逆转的危险）
或按照 ＴＲＧＳ ９０５ （已修正的）规定可分类为致癌物、有机体突变物及再生毒物质。
生产商或进口商须根据第 ５ 节 “有害物质的法令”按照指令 ６７ ／ ５４８ ／ ＥＥＣ的附件Ⅵ进行分类。
不包括贴有 Ｒ４３ Ｐｈｒａｓｅ标签的产品 （可通过皮肤接触造成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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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耗电量 （ＴＥＣ）检验方法

Ｃ１ 检验条件

ａ）环境温度：２３℃ ± ５℃
ｂ）相对湿度：１０％ ～ ８０％

Ｃ２ 测试仪器精度

ａ）功率计能够在最小 ２０ ｍＷ功率的水平上测量耗电量，单位为瓦时 （Ｗ·ｈ）。

ｂ）功率计在 １ Ｗ的有用功功率读数时的分辨力为 ０ １ Ｗ，且在电流≤２ Ａ时的峰值因子≥５。
ｃ）时间测量应精确到 １ ｓ。

Ｃ３ 检验方法

Ｃ３ １ 试验设置

ａ）测试用纸张：Ａ４ 幅面复印纸；

ｂ）测试版：符合 《静电复印机用显影剂 （色调剂）消耗量版 Ａ４》（ＪＢ ／ Ｔ ６８７２）的要求。
注 １：通常只对复印设备基本机体进行测试，不包含复印机的附属配件，如分页器、自动输稿器等。但如果在复

印设备规格表中注明附属配件是复印机随机的标准配置，并且其电源基本控制线在复印设备内时，应对基本机体及其

附属配件一起进行测试。

注 ２：测试前待测设备和测试用复印纸应在 Ｃ１ 条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放置 １ ｈ或更长时间。

Ｃ３ ２ 工作状态确定

Ｃ３ ２  １ 每日工作次数

ａ）复印设备复印速度低于 ８ 页 ／ ｍｉｎ，每日工作次数为 ８；

ｂ）复印设备复印速度处于 ８ ～ ３２ 页 ／ ｍｉｎ ，每日工作次数等于复印设备复印速度；

ｃ）复印设备复印速度高于 ３２ 页 ／ ｍｉｎ，每日工作次数为 ３２。
Ｃ３ ２  ２ 每日复印张数

Ｐ日 ＝ ０ ５Ｖ２

注：Ｐ日 ＝ 每日复印张数；

Ｖ ＝ 复印设备的复印速度。

Ｃ３ ２  ３ 每次复印张数

Ｐ次 ＝ Ｐ日 ／ ｎ ＝ ０ ５Ｖ２ ／ ｎ
注：Ｐ次———每次复印张数，按四舍五入取整数；

Ｖ———复印设备的复印速度；

ｎ———每日复印次数。

Ｃ３ ３ 耗电量 （ＴＥＣ）的测试程序
进行 ＴＥＣ测量时，一般不包括针对服务 ／维护模式 （包括色彩校正）的测量。测试时若发生此种

模式需要加以备注。除非是在第一件工作时，若是测试时发生服务模式，可以将此件工作排除，另外

加入一项替代工作。若是需要加入一件替代工作时，不要记录被排除工作的耗电量数值，并且将替代

工作紧接于工作 ４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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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均需要维持 １５ ｍｉｎ 的工作间隔，包括排除一件工作时。
具体测试程序见表 Ｃ１。

表 Ｃ１ 耗电量 （ＴＥＣ）测试程序

步骤
初始

状态
操作

记录

（每个步骤后）

可能测量

的状态

１ 关闭
将样品连接到测试设备 （功率计）上，测

试设备归零；等候测试 （至少 ５ ｍｉｎ）

关闭状态耗电量

间隔时间
关闭状态

２ 关闭
打开样品电源开关，等候被测试复印设备

显示已经进入待机状态
— —

３ 准备

进行至少一张 （不超过每次工作复印纸张

数）的复印工作。等候至测试设备显示样

品已经进入最终睡眠状态

起始时间 —

４ 睡眠 归零测试设备。等候 １ ｈ 睡眠状态耗电量 睡眠状态

５ 睡眠

归零测试设备，依据每次工作复印纸张数，

进行一次工作。记录第一页纸完成工作的

时间。等候至计时器显示已经过 １５ ｍｉｎ

工作 １ 耗电量

工作 １ 时间

恢复、工作、

准备、睡眠

６ 准备 重复步骤 ５
工作 ２ 耗电量

工作 ２ 时间
同上

７ 准备 重复步骤 ５ （不作操作时间测量） 工作 ３ 耗电量 同上

８ 准备 重复步骤 ５ （不作操作时间测量） 工作 ４ 耗电量 同上

９ 准备
归零测试设备。等候至功率测试设备与 ／或

样品显示已经进入最终睡眠状态

最终时间

最终耗电量
准备、睡眠

１０
自动

关闭
归零测试设备。等待 ５ ｍｉｎ或更多 关闭状态耗电量 自动关闭

注 １：最终时间是从最后一件工作开始进行，直到开始进入最低耗电量状态 （自动关闭 ／睡眠状态）所经历的一段

期间，减去 １５ ｍｉｎ中工作间隔时间。

注 ２：开始测试之前，先检查一下电源管理的各项缺省等待时间是否与出厂时的预设数值相同；并且确认一下复

印设备内具有充足纸张。

注 ３：若是被测试机器没有完成准备指示灯时，通过功率测试设备显示的功率稳定状态来确定样品处于准备状态。

注 ４：在步骤 ５ 中，１５ ｍｉｎ是自工作开始起计算。样品应在归零测试设备之后的 ５ ｓ之内开始呈现耗电量增加；可

以在归零之前即开始打印以确保此点。

注 ５：复印设备若是在出厂时设定较短缺省等待时间，可自睡眠状态开始进行步骤 ６ 至步骤 ８。

注 ６：在步骤 ９ 中，复印设备可能有多重睡眠状态，因此除了最后睡眠状态之外其余全部包括在此最后期间内。

注 ７：最终时间是从最后一件工作开始进行，直到开始进入最低耗电量状态 （自动关闭 ／睡眠状态）所经历的时

间，最终耗电量是复印设备在最后结束时间的耗电量。

注 ８：每张纸应分别送出，它们可以是同一份文件的各页，也可以是单一纸张的重复本。

注 ９：所有耗电量的测量都是针对一段期间内的累计耗电量，再将累计耗电量除以时间以求得单位时间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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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 ４ 耗电量 （ＴＥＣ）的计算
Ｃ３ ４  １ ＴＥＣ的数值是反映一台复印设备每天一般的使用小时数、这些时间内的使用状态以及这台
复印设备使用后转换至较低耗电量状态的缺省等待时间。以下计算是假设被测试复印设备每天分两个

时段 （上午和下午）来进行工作，这两个时段间样品进入最低耗电量状态 （例如中午休息）。同时假

设在周末时并无使用，且也未将其手动关闭。

Ｃ３ ４  ２ 计算公式

平均每次工作耗电量 ＝ （工作 ２ ＋ 工作 ３ ＋ 工作 ４）／ ３
每日工作耗电量 ＝ （工作 １ × ２）＋ ［（每日工作次数 － ２）］× 平均每次工作耗电量
每日睡眠状态耗电量 ＝ ｛２４ － ［（每日工作次数 ／ ４）＋ （最终时间 × ２）］｝× 睡眠状态耗电量
每日耗电量 ＝ 每日工作耗电量 ＋ （最后耗电量 × ２）＋ 每日睡眠状态耗电量
耗电量（ＴＥＣ）＝ （每日耗电量 × ５）＋ （睡眠状态耗电量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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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和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的检验方法

Ｄ１ 检验条件

ａ）环境温度：２３℃ ± ５℃
ｂ）相对湿度：１０％ ～ ８０％

Ｄ２ 测试仪器精度

ａ）功率计能够在最小 ２０ ｍＷ功率的水平上测量耗电量，单位为瓦时 （Ｗ·ｈ）。
ｂ）功率计在 １ Ｗ的有用功功率读数时的分辨力为 ０ １ Ｗ，且在电流≤２ Ａ时的峰值因子≥５。
ｃ）时间测量应精确到 １ ｓ。

Ｄ３ 检验方法

Ｄ３ １ 试验前准备

将多功能复印设备连接到测试电源上，其主开关处于 “断”的状态，在试验条件下放置 １２ ｈ 以
上。如果被测样品的运行方式可以按顺序自动改变，在测试前需要进行多次试验性操作以确认完全理

解和记录了该样品的自动改变顺序。

Ｄ３ ２ 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

ａ）接通所有测试设备的电源并正确调整工作状态；
ｂ）确认在测试期间电源输出符合要求，多功能复印设备的运行方式正确；
ｃ）将多功能复印设备连接到测试设备上；
ｄ）检查多功能复印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将所有用户调节装置设置在工厂缺省设置状态；
ｅ）将多功能复印设备的电源开关设为 “通”的状态，多功能复印设备预热完成后，执行 ５ 页以

上复印任务，待复印品完全排除后，开始记录并直至多功能复印设备睡眠状态下耗电量测试完成后的

持续时间。

注 １：对于有低能耗状态存在的多功能复印设备进入睡眠状态的预设时间应从设备进入低能耗状态后开始计算。

注 ２：如果有双面复印装置，复印速度大于 ２１ 页 ／ ｍｉｎ的黑白复印设备或复印速度大于 ２０ 页 ／ ｍｉｎ 的彩色复印机设

备时应选用双面复印方式。

Ｄ３ ３ 睡眠状态下功率限值

按照 Ｄ３ ２ 条规定的步骤，等待多功能复印设备进入睡眠状态并稳定后开始测量其耗电量并同时
记录测量的持续时间，测试时间应不小于 １０ ｍｉｎ。

Ｄ４ 单位时间睡眠状态下耗电量计算方法

单位时间睡眠状态下的耗电量值 ＝ 测量的睡眠状态下的耗电量 ／测量的持续时间
注：单位时间耗电量值用 Ｗ表示，精确到 ０ １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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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ＴＶＯＣ、苯和苯乙烯的检验方法

Ｅ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复印设备在使用状态下进行 ＴＶＯＣ、苯和苯乙烯排放率的检验。

Ｅ２ 方法原理

选择合适的吸附剂 （Ｔｅｎａｘ ＴＡ），用吸附管采集一定体积的空气样品，空气流中的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保留在吸附管中。采样后，将吸附管加热，解吸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待测样品随惰性载气进入毛

细管气相色谱仪。用保留时间定性，峰面积定量。

Ｅ３ 仪器设备

ａ）气相色谱仪；
ｂ）热解吸分析仪；
ｃ）大气采样器。

Ｅ４ 检验条件

Ｅ４ １ 测试室条件

ａ）温度：２３℃ ± ２℃；
ｂ）相对湿度：５０％ ± ５％；
ｃ）空气交换速率：（１≤ ｎ≤２） ± ５％。

Ｅ４ ２ 复印设备及消耗材料放置要求

复印设备及其使用的消耗材料 （墨粉、复印纸）应在测试室内放置 ２４ ｈ。
Ｅ４ ３ 操作条件

ａ）应在测量前做好准备工作，以保证复印设备在一系列测量期间不间断地工作；
ｂ）使用图像覆盖率为 ５％的 Ａ４ 测试版作原稿；
ｃ）彩色复印设备的测试应在黑白模式下进行。

Ｅ５ 检验步骤

Ｅ５ １ 背景采样

使用 Ｔｅｎａｘ ＴＡ采样管，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流量进行背景采样。
Ｅ５ ２ 工作采样

ａ）使用 Ｔｅｎａｘ ＴＡ采样管，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 流量，连续进行工作采样不低于 １０ ｍｉｎ；
ｂ）进行空气交换，并继续采样。

Ｅ５ ３ 样品分析

样品经热解吸，用气相色谱仪实施分析。

Ｅ５ ４ 结果计算

Ｅ５ ４  １ ＶＯＣ背景值的计算
ＶＯＣ操作前阶段的排放率 （背景值）可根据操作前采集 ２０ ｍｉｎ 样品质量浓度进行计算，使用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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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Ｂ ＝ ρＢ × ｎＢ × Ｖ ρＢ ＝
ｍＢ（ＶＯＣ）
Ｖｐ

（Ｅ１）

式中：ρＢ
———操作前阶段的 ＶＯＣ质量浓度，μｇ ／ ｍ

３；

ＳＥＲＢ———操作前阶段的 ＶＯＣ排放率，μｇ ／ ｈ；

ｍＢ（ＶＯＣ）———操作前阶段的 ＶＯＣ分析后的质量，μｇ；

ｎＢ———操作前阶段的空气交换率，ｈ － １；

Ｖ———测试室的体积，ｍ３；
Ｖｐ———操作前阶段的样本体积，ｍ３。

Ｅ５ ４  ２ ＶＯＣ测量值的计算
ＶＯＣ工作阶段的排放率可根据下面的公式计算，采用从工作开始并持续到工作结束后空气交换

阶段的时间段所采集的样品的质量浓度。

ＳＥＲＤＮ ＝

ｍＤＮ（ＶＯＣ）
Ｖｐ

× ｎＤＮ
２ × Ｖ × ｔＤ － ＳＥＲＢ × ｎＤＮ × ｔＧ

ｎＤＮ × ｔＤ － ｅ
－ ｎＤＮ×（ｔＧ－ ｔＤ）＋ ｅ － ｎＤＮ× ｔＧ

（Ｅ２）

式中： ＳＥＲＤＮ———打印阶段和操作后阶段的 ＶＯＣ排放率，μｇ ／ ｈ；
ＳＥＲＢ———操作前阶段的 ＶＯＣ排放率，μｇ ／ ｈ；

ｍＤＮ（ＶＯＣ）———打印阶段和操作后阶段的 ＶＯＣ分析后的质量，μｇ；

ｎＤＮ———打印阶段和操作后阶段的空气交换率，ｈ － １；

ｔＤ———打印或复印的绝对时间，ｍｉｎ；

ｔＧ———全部的取样时间，ｍｉｎ；

Ｖ———测试室的体积，ｍ３；
Ｖｐ———打印阶段和操作后阶段的采样体积，ｍ３。

Ｅ５ ４  ３ 未鉴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率 ＳＵＮ的计算
用甲苯的响应系数计算未鉴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质量浓度值，按公式 （Ｅ２）计算其排放率。

Ｅ５ ４  ４ ＴＶＯＣ的排放率计算
ＴＶＯＣ ＝ ＳＥＲＤＮ ＋ ＳＵＮ

Ｅ５ ５ 苯的排放率计算

使用 ＶＯＣ测量中苯的质量浓度值，按公式 （Ｅ２）计算其排放率。
Ｅ５ ６ 苯乙烯的排放率计算

使用 ＶＯＣ测量中苯乙烯的质量浓度值，按公式 （Ｅ２）计算其排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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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规范性附录）

臭氧的检验方法

Ｆ１ 方法原理

当空气样品以恒定的流速进入仪器的气路系统，样品空气交替地或直接进入吸收池或经过臭氧涤

去器再进入吸收池，臭氧对 ２５４ ｎｍ波长的紫外光有特征吸收。每经过 １ 个循环周期，仪器的微处理
系统根据朗伯比尔定律求出臭氧的质量浓度。

Ｆ２ 仪器

ａ）紫外线光度法臭氧分析仪；
ｂ）空盒大气压表。

Ｆ３ 检验条件

Ｆ３  １ 测试室条件

ａ）温度：２３℃ ± ２℃；
ｂ）相对湿度：５０％ ± ５％；
ｃ）空气交换速率：（１≤ ｎ≤２） ± ５％。

Ｆ３  ２ 机器及消耗材料放置要求

ａ）机器应置于测试室的中间位置；
ｂ）机器及其使用的消耗材料 （墨粉、复印纸）应在测试室内放置 ２４ ｈ。

Ｆ３  ３ 操作条件

ａ）应在测量前做好准备工作，以保证复印机在一系列测量期间不间断地工作；
ｂ）复印应使用黑色覆盖率占 ５％的 Ａ４ 测试版作为原稿；
ｃ）彩色复印设备的测试应在黑白模式下进行。

Ｆ４ 检验步骤

Ｆ４  １ 背景采样

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 流量进行背景采样。
Ｆ４  ２ 工作采样

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 流量，在复印设备工作状态下进行采样，采样时间不低于 １０ ｍｉｎ。
Ｆ４  ３ 臭氧排放率的计算

臭氧的排放率可以用公式 （Ｆ１）计算：

ＳＥＲｕ ＝ ρ
ｍａｘ × ｋ′ × Ｖ × ｐ

Ｔ × Ｒ ｋ′ ＝ ｌｎ２Ｈ′

式中： ＳＥＲｕ———臭氧的排放率，μｇ ／ ｈ或 ｍｇ ／ ｈ；

ρｍａｘ———打印阶段开始 １０ ｍｉｎ内的最大臭氧质量浓度，μｇ ／ ｍ
３；

ｋ′———比例因数，ｍｉｎ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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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测试条件下的臭氧半衰期，ｍｉｎ；
Ｖ———测试室的体积，ｍ３；
ｐ———空气压，Ｐａ；
Ｔ———热力学温度，Ｋ；
Ｒ———空气常数，Ｐａ ／ Ｋ （臭氧 ３３９ ８ Ｐａ ／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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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规范性附录）

粉尘的检验方法

Ｇ１ 方法原理

利用粉尘采样器对测试室内的空气进行取样，测量通过过滤器的空气体积，根据采样前后过滤器

的绝对重量和喷射比率，计算出粉尘的质量浓度和排放率。

Ｇ２ 仪器

ａ）恒流量粉尘采样器 （玻璃纤维过滤器）；

ｂ）精密电子天平。

Ｇ３ 检验条件

Ｇ３ １ 测试室条件
ａ）温度：２３℃ ± ２℃；
ｂ）相对湿度：５０％ ± ５％；
ｃ）空气交换速率：（１≤ ｎ≤２） ± ５％。

Ｇ３ ２ 机器及消耗材料放置要求

ａ）机器应置于测试室的中间位置；
ｂ）机器及其使用的消耗材料 （墨粉、复印纸）应在测试室内放置 ２４ ｈ。

Ｇ３ ３ 操作条件

ａ）应在测量前做好准备工作，以保证复印机在一系列测量期间不间断地工作；
ｂ）复印应使用黑色覆盖率占 ５％的 Ａ４ 测试版作为原稿；
ｃ）彩色复印设备的测试应在黑白模式下进行。

Ｇ４ 检验步骤

Ｇ４ １ 过滤器的称量

使用电子天平称量并记录两个过滤器的重量，其中一个过滤器作为参考过滤器保存。

Ｇ４ ２ 空白值的测量

在测试室内放置复印设备前采集空白值，空白值应≤１０ ｍｇ ／ ｍ３。
Ｇ４ ３ 背景采样

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 流量进行背景采样。
Ｇ４ ４ 工作采样

以 ０ １ ～ ０ ２ Ｌ ／ ｍｉｎ 流量，在复印设备工作状态下进行采样，采样时间不低于 １０ ｍｉｎ。
Ｇ４ ５ 样品称量

Ｇ４ ５  １ 样品称量

使用电子天平分别称量背景值采样和工作采样后过滤器的重量。

Ｇ４ ５  ２ 样品湿度修正

采样的过滤器 （湿度修正）中的绝对粉尘质量的确定。

ｍＳｔ ＝ （ｍＭＦ－ ｇｒｏｓｓ － ｍＭＦ－ ｔａｒｅ）＋ （ｍＲＦ－１ － ｍＲＦ－２） （Ｇ１）

式中：ｍＳｔ———称取的粉尘质量 （湿度修正后），μ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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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Ｆｇｒｏｓｓ———粉尘采样之后指定条件下的测量的过滤器的质量，μｇ；

ｍＭＦｔａｒｅ———粉尘采样之前指定条件下的测量的过滤器的质量，μｇ；

ｍＲＦ１———粉尘采样之前指定条件下与参与测量的过滤器同时称量的参照过滤器的质量，μｇ；

ｍＲＦ２———粉尘取样之后指定条件下与参与测量的过滤器同时称量的参照过滤器的质量，μｇ。

Ｇ４ ６ 粉尘质量浓度和排放率的计算

ＳＥＲｕ－ Ｓｔ ＝
ｍＳｔ × ｎ × Ｖ × ｔＧ

Ｖｐ × ｔＤ ρＳｔ ＝
ｍＳｔ
Ｖｐ

（Ｇ２）

式中：ρＳｔ———测试室的粉尘质量浓度，μｇ ／ ｍ
３；

ＳＥＲｕＳｔ———粉尘排放率，μｇ ／ ｈ；

ｍＳｔ———称取的粉尘质量 （湿度修正后），μｇ；

ｎ———空气交换比率，ｈ － １；
ｔＤ———全部的打印或复印时间，ｍｉｎ；

ｔＧ———取样的全部时间，ｍｉｎ；

Ｖ———测试室的体积，ｍ３；
Ｖｐ———通过玻璃纤维滤纸的体积，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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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Ｈ
（规范性附录）

声明和清单

声 明

以下所填写的内容均由我公司填写，并经过认真核实。

我公司正式承诺，以下所有填写内容均真实，有效。我公司将承担所有因填写失实而引发的各种

后果。

填写人：

法人代表： （签字）

（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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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１

复印设备针对环境的设计 是 否

可回收设计

产品生产企业应在设计阶段考虑到将来回收再使用和材料再循环的过程，设计这些基本性能和特性

拆卸

一个人员能独立拆卸复印设备

塑料

大尺寸塑料外壳 （质量大于 ２５ ｇ）应使用单一的均聚物或者共聚物

塑料部件可以使用聚合混合物，聚合混合物应符合 ＧＢ １９４６２ 附录 Ａ的要求

制造塑料外壳的聚合物或者聚合混合物应容易分捡，且最多不超过 ４ 种

质量大于 ２５ ｇ或者平面面积大于 ２００ ｍｍ２ 的塑料件应按照 ＧＢ １９４６２ 附录 Ｃ的要求进行标记

盒式部件

盒式部件中不含有妨碍再利用的电子模块

消耗材料

对于不能再循环的卡盒组件或色调剂容器进行专门的处理

产品生产企业有回收原设备配套提供的色调剂卡盒组件和色调剂容器的责任，有明确的回收渠道

产品生产企业有回收原设备配套提供的光导鼓的责任，有明确的回收渠道

零部件

不同材料 （部件）之间应尽可能避免不可拆卸的连结 （例如，粘接或焊接），使用容易拆装的机械式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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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２

复印设备中有害物的限制 是 否

复印设备外壳和盒式零部件塑料材料的要求

聚溴联苯 （ＰＢＢ）、聚溴联苯醚 （ＰＢＤＥ）或氯代烷烃未用于制造塑料外壳和盒式零部件

复印设备塑料材料所用添加剂满足本标准 ５ ６ ５ 的要求

阻燃剂

塑料件中 （大于 ２５ ｇ）未使用 ＰＢＢ、ＰＢＤＥ和氯代烷烃

墨粉

铅 （Ｐｂ），汞 （Ｈｇ），镉 （Ｃｄ），六价铬 （Ｃｒ６ ＋）的含量符合 ＳＪ ／ Ｔ １１３６３—２００６ 的要求

不含有能分解出附录 Ａ中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不含有附录 Ｂ中所包含的危险物质。贴有 “有毒”或 “剧毒”标签的物质也不可使用

污染物致突变性检测试验 （ＡＭＥＳ）结果为阴性

光导鼓

光导鼓配料中不应使用含有铅、镉、汞的化合物

电池、蓄电池

电池和蓄电池中重金属的含量符合下表要求：

重金属 限值 ／（ｍｇ ／ ｋｇ）

汞 ≤１

镉 ≤１０

铅 ≤１００

包装

用于包装的塑料制品不含有聚氯乙烯

包装材料应符合 ＳＪ ／ Ｔ １１３６３—２００６ 的要求

包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未使用 ＣＦＣｓ、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或四氯化碳溶剂

生产过程

复印设备生产过程中未使用下列任何溶剂：ＣＦＣｓ、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或四氯化碳

生产电路板的过程中未使用下列任何溶剂进行清洗：ＣＦＣｓ、ＨＣＦＣｓ、１，１，１ 三氯乙烷或四氯化碳，印

刷电路板的基材中不含 ＰＢＢ、ＰＢＤＥ和含氯石蜡

双面复印装置

大于 ４５ 页 ／ ｍｉｎ的黑白复印设备和大于 ４０ 页 ／ ｍｉｎ 彩色复印设备应安装自动双面复印装置；２５ 页 ／ ｍｉｎ
至 ４４ 页 ／ ｍｉｎ的黑白复印设备和 ２０ 页 ／ ｍｉｎ至 ３９ 页 ／ ｍｉｎ的彩色复印设备应包含双面复印装置，或者可

以安装双面复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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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 ３

产品生产企业公开信息 是 否

产品说明书

复印设备应附带有产品说明书，内容包括符合本标准 ５ ４ 供货的要求

产品生产企业有回收旧复印设备的措施，并在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注明了回收旧复印设备的信息

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包括消耗材料的回收信息

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中包括光导鼓的回收信息

复印设备产品说明书说明双面复印装置的信息，或者复印设备可选用双面复印装置的信息

产品说明书优先选择不用氯化物漂白的纸张印刷

产品说明书包括复印设备的安装说明

服务、信息系统

产品生产企业给用户提供了如何利用回收系统的信息

使用再生纸

复印设备能够使用由 １００％的回收纤维制成的回收纸进行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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